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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合同）变更规程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广西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合同）有关事项变更管理，保障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根据《广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实施方案》、《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自治区科技厅起草了《广西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合同）变更规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程》），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2018年，根据《关于深化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计划和科技项目管理改革的实施方案》（桂政发〔2015〕57号）要求，出台了《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变更流程》（桂科计字〔2018〕53号）。2020年，为进一步规范科技项目任务书（合同）变更管理，自治区科技厅进一步印发了《项目合同（任务书）中研究内容重大调整和考核指标变更审批程序》（桂科计字〔2020〕214号）。2025年，为贯彻落实《广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实施方案》（桂政发〔2024〕35号）要求，自治区科技厅全面重塑并完善项目管理制度体系。随着《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通用性文件出台，对项目全过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原《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变更流程》（桂科计字〔2018〕53号）部分规定已难以适应科研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求，实践中存在变更情形界定不清、审批权限不明、流程时限不固定等问题。项目任务书（合同）有关事项的变更是项目组织实施中的高频环节和风险点，规范的变更管理是保障项目在符合规定前提下灵活适应科研规律、应对实际情况变化的重要机制。亟需制定专门的、系统性的管理规程，将变更规定具体化、流程化。本《规程》的制定旨在系统梳理各类变更情形，明确分类审批标准和规范化操作流程，压缩自由裁量空间，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2、 起草依据
（一）《广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实施方案》（桂政发〔2024〕35号）；
（二）《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桂科规字〔2025〕16号）；
（三）《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变更管理规程（试行）》（2018年9月10日第11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
（五）《黑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变更管理工作规程》（黑科规〔2021〕7号）；
（六）《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变更工作规程》（冀科资函〔2021〕2号）。
3、 主要内容
《规程》主要包含目的意义、变更事项范围及分类、变更申请流程及限制、变更审批和实施、科研诚信管理、文件实施起止及解释等内容，共10条。本《规程》通过明确“哪些能变、怎么变、谁来批”，既强化了管理的严肃性和规范性，防范科研经费和绩效目标流失的风险，又赋予了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调整等方面的必要自主权，为科研活动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主要内容如下：
（一）目的意义。主要明确了《规程》制定目的意义，便于《规程》实施和引用参考等。
（二）变更事项范围及分类。较之于2018年的变更流程，本规程系统性地界定了变更事项的具体类型，将任务书正式签订前的内容调整纳入变更有关事项，明确将项目名称、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实施期限、经费预算、研究内容及考核指标等六大事项纳入执行阶段变更管理范围，严格落实分类管理。
（三）变更申请流程及限制。本规程依据项目实施的关键节点，首次将变更管理划分为两个清晰阶段，并规定了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流程、责任主体、时间节点、主要工作重点等。在签订阶段（立项下达至盖章前），规定任务书核心内容不得调整。在执行阶段（任务书（合同）签订后），系统规定了各类事项的变更条件与流程。相较于旧版流程，明确了变更底线，强调项目名称、牵头/参与单位、核心指标等“原则上不予变更”，确需变更必须满足“研究目标不降低的前提下”，同时履行完整的审批程序；明确审核审批流程，对单位变更确定需“经项目管理机构提出审核意见后，报业务主管处审核，并由自治区科技厅审批”；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变更需在“应在情况发生后1个月”提出，并对部分特殊超期变更情况，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予以明确；明确了成员变更“原则上变更成员或调整成员排序的数量不得超过原项目组总人数的1/3”；赋予了项目负责人在“研究目标不降低”前提下自主调整“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及实施地点”的权力；经费预算变更衔接《经费管理办法》，明确总额不变，并赋予承担单位预算调整管理自主权。
（四）变更审批和实施。主要构建了清晰、高效的分级审批与时限机制。较之于旧版流程，审批权限，分别明确了需要项目负责人、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管理单位、业务主管处、自治区科技厅审批的变更事项，实现了管理责任下放与重点环节把控的结合；固化了办理时限，明确规定管理机构审核时限，科技厅业务主管处批复时限。对于需要专家咨询论证的重大变更，时限为30个工作日，缩短了审批流程的期限，大幅提升了审批的可预期性。
（五）科研诚信管理。分别对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在任务书（合同）变更环节可能涉及的科研诚信管理和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行为提出要求，并对违规处罚予以规定。
（六）文件实施起止及解释。主要包含规程解释权、生效时间及旧文件废止规定。明确本规程由自治区科技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并废止《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变更流程》（桂科计字〔2018〕53号）、《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合同签订中指标内容调整流程》（桂科计字〔2018〕1号）实现了对此项管理工作的制度性升级与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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